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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便一下”的路过者，
还是午夜纵火的嫌疑人？
司法鉴定让无声的视频画面“开口”

本报记者 肖春霞

“着火啦！”2014年 11月

30日23点48分，一场因商业

纠纷而蓄谋已久的人为放

火，打破了宁波市鄞州区首

南街道李花桥工业园区原有

的宁静。

彼时，正值寒意凛然的深

夜，工业园内早已归于寂静，

昏暗的街头鲜有人出没，偶尔

有一两辆汽车从附近某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事发公

司）大门前驶过。该公司大门

口和夜班厂区还亮着灯，夜班

工人无声地忙碌着，机器运作

的声响一出、又转瞬被吞没在

茫茫夜色中………

忽然，厂区8号楼1楼内

“飞”进一个燃烧的白色油桶，

燃烧中的油桶瞬间点燃存放

在一楼的易燃原材料，火势快

速蔓延。夜班工人发现火情

时，车间内已是浓烟滚滚，来

不及控制火势，工人们纷纷逃

出车间。待到火势被控制时，

8号楼1楼和2楼已被殃及，厂

内电镀生产线设备及配套设

施、电镀药水、原辅材料、客户

委托加工的零部件、企业文档

文件、财务资料等尽数烧毁，

直接经济损失达500余万元。

这显然是一起十分恶劣

的放火案。宁波警方立即展

开追查，并根据事发公司内外

5个监控摄像头资料，锁定事

发前后出现在该公司附近的

潘某为犯罪嫌疑人。

然而，因当时光线太暗，

视频模糊不清，且犯罪嫌疑人

又有帽子和口罩的遮掩，无法

认定放火者就是潘某。没有

铁证，该案只能拖了下来。

2016年4月，浙江迪安司法鉴

定中心受理了这起声像资料

录像过程分析司法鉴定委托，

通过每秒25帧的视频画面，在

5个检材视频数十万帧的图像

中抽丝剥茧，找到了关键证

据，这才让真相浮于水面。

近日，浙江迪安司法鉴定

中心的鉴定专家为我们还原

了这起案件的全过程。

2016年4月，该案辗转到了浙江迪

安司法鉴定中心，该中心图像检验室主

任、正高级工程师卢伟平对相关检材进

行了鉴定。

鉴于事发公司内部2个监控视频已

较为清楚地反映了放火者的着装、手持

物等，且潘某已承认事发时，他开着白色

面包车经过此地，那么，弄清事发公司外

潘某的着装等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于是，卢伟平决定从事发厂区外3

个检材视频入手。经超分辨率处理后，

原本灰暗的视频变得较为清晰，嫌疑人

的轮廓也隐约可见；随后，卢伟平对关

键部位截图图像进行MG视频图像无

损放大、高范围曝光等增强处理，嫌疑

人手持白色反光物体、穿戴连衣帽服装

等特征也逐渐显现。

“这些还不够！”卢伟平盯着检材视

频继续“挖”。通过对现场5个监控摄像

头位置的分析，卢伟平反复观看了事发

公司自行车车棚斜对面的监控摄像，捕

捉到了一个身影翻墙而过的瞬间，时间

不到一秒。一秒25帧画面，卢伟平逐帧

查看，终于在其中三

帧中发现了翻墙者的

身影。原来，嫌疑人

是从停在墙外的一辆

大卡车后翻墙而入

的。有了大卡车的掩

护，事发公司外的监

控仅拍到嫌疑人翻墙

时的半个脑袋；同时，

因嫌疑人翻墙速度

快，内部监控也仅抓

拍到瞬间。如果不经

专业处理，根本无法察觉。随后，卢伟

平运用同样的方法，捕捉到了嫌疑人作

案后，再翻墙而出的画面。

最后，卢伟平依据时间顺序、依次

截图，还原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鉴定

书上，能清晰辨识嫌疑人开、关那辆白

色面包车的车门，和翻越围墙进出事

发公司的人像活动轨迹。由此，事发

公司内、外两段嫌疑人人像的活动轨

迹，在时空上形成过渡转换顺序和连贯

衔接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嫌疑人人

像在着装、手持物体的物像种类特征的

一致性。

一切证据都指向了号称“方便”的

潘某。

面对铁证，顽固的潘某终于顶不住

了，只好承认了放火事实。原来，潘某

和事发公司老板因商业纠纷结过梁子，

此次放火正是他筹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最终，潘某因放火罪，被法院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

事发公司的相关经济损失。

鉴定人有话说：
这起案件是典型的录像过程

分析。声像资料鉴定中的录像过

程分析，是通过对录像中图像的动

态分析和静态分析，对录像所记录

的事件过程、人员的行为动作、车

辆的碰撞过程等进行的辨识和综

合分析。

本案中，嫌疑人潘某不承认进

入厂区内放火，但承认视频中在工

厂围墙外上下小型面包车和往返

行走的人是自己，同时，也没有在

同一时间段视频中发现其他人在

同一空间上下小型面包车和在相

同路线的厂区内外往返行走，具有

较强的排他性；而工厂围墙外上下

小型面包车和往返行走人的像与

在厂区内行走与放火的嫌疑人人

像，在往返行走路线和穿带连衣帽

上衣、手持长方形白色反光物体等

特征上，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

和物像的相互一致性。通过厂区

内外 5 个监控录像视频中嫌疑人

活动的排他性、连续性和物像相互

一致性，分析确定嫌疑人翻墙进入

厂区内放火的录像过程，解决了不

具备人像同一性认定条件下的疑

难、复杂录像过程图像鉴定问题。

犯罪嫌疑人在事发公司外行走

放火时的画面

事发当晚23点22分，一辆白色面

包车缓缓驶入事发厂区门前的马路，并

停在了漆黑一片的企业门口。没过一

会，事发公司8号楼出现了一个穿连帽

休闲衣、戴着口罩、手持白色油桶的人，

见有工人经过路口，他还特意往暗处躲

了躲。工人走后，此人四下观望，并爬上

事先准备好的梯子，点燃油桶，扔进车

间，随即快速撤离。随后，门口面包车驶

出事发区域。这一切，被事发厂区内外

5个监控摄像头“尽收眼底”，宁波警方

根据这些线索，将目标锁定在这辆白色

面包车上。

追踪几个路口后，警方看清了白色

面包车的车牌号，并找到了面包车的主

人李某。“潘某向我借车，还交代要是有

人问起，不要说车是借给他了，能赖就

赖。”李某交代。李某还说，潘某当天穿

的是一件深色的连帽休闲装，借车和还

车时衣服是一样的。

李某的话，加深了警方对潘某的怀

疑。在警方提供的视频中，李某也辨认

出该驾驶员就是潘某。然而，潘某却一

口咬定：当晚自己只是路过事发公司附

近，下车就为了在公司围墙外“方便”一

下，放火是无稽之谈。

潘某的辩驳，并非是无力的。事发

公司内外5个监控摄像头虽记录了一些

案发经过的片段，但诸多细节却有待推

敲。譬如，公司外3个监控视频光线暗、

距离嫌疑人远，嫌疑人在视频中仅呈现

为移动的人影，根本辨认不出任何外貌

特征；公司内2个视频虽较为清晰，但嫌

疑人戴着帽子和口罩，也辨不清长相。

这样一来，便无法证明自称“方便”的潘

某，就是翻墙进入厂区内的放火者。

由此，侦查工作陷入了长时间的僵

局。

是“方便”还是放火？

数十万帧画面中“挖”出要证


